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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规定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，

尊重流动人员为中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5 号）、《广东省流

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86 号公告）、《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拓展异地务工人员

享受公共服务广度和深度的意见》（中委〔2013〕7 号）、《中山市推

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》（中府办〔2018〕1 号）等政策

法规，结合中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户籍不在中山市，目前在中山市工作，同时具备以下条

件的人员，由其本人申请并经市相关职能部门核实，纳入中山市流动

人员积分制管理范围：

（一）已在中山市办理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（含居住登记）。

（二）提出申请的上月已在中山市缴纳社会保险（派驻中山分支

机构，可在总部所在地缴纳社会保险），且缴纳社会保险累计满三个

月以上（含三个月）。

第三条 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由市政府统筹，市流动人口管理办

公室负责具体实施，各相关职能部门和镇区依职责权限协助实施。

第四条 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采取个人自愿、分区申请、统一管

理、动态调整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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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由基础分和附加分两部分

构成，具体积分项目指标见附件《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

准》。

第六条 按照总量控制、统筹兼顾、分类管理、分区排名的原则，

流动人员可根据其积分情况获得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待遇。

第七条 积分累计达到 30分及以上的流动人员，可在其工作镇区

或本人、配偶的产权房屋所在镇区，为其未曾入读小学或初中（含中

山市内、外）且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子女申请积分入学排名。

第八条 积分累计达到 100 分的流动人员，符合以下条件，可申

请住房租赁补贴。

（一）在中山市连续三年办理居住证，连续三年缴纳社会保险和

公积金。

（二）申请人及配偶、子女三年内在本市无出售房地产记录及在

本市无任何形式的房地产;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租房居住并办理租赁

备案。

（三）申请人上年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 70%以下。

（四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提出申请时未在我市享受住房保障相关

政策。

第九条 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位以及住房租赁补贴的指标数，

由相关职能部门拟定并报市政府批准，在每年 3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条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每年对需要申请相关待遇的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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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按其所得积分高低进行分类排名，排名在公布指标数内的，可按

有关规定获得相关待遇。

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，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应当依法履

行职责，对有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索贿受贿等行为的，由任免机关

或者监察机关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若因实际需要进

行调整的，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拟定，报市政

府批准实施。

第十三条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根据本规定拟定实施细则，报

市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**年**月**日起施行，《中山市流动人员

积分制管理规定》（中府〔2016〕14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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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

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由两部分组成，即基础分和附加分，

其中基础分指标包括个人素质、参保情况和居住情况三项内容，附加

分指标包括人才岗位、专利创新、表彰奖励、社会贡献、纳税情况、

社会教育等六项内容。

计算公式为：总积分＝基础分＋附加分。

积分指标及分值如下：

一、基础分

（一）个人素质积分＝文化程度得分＋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

得分。

1．文化程度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大专积 50分；本科及以上积 70分。按最高学历计分，

不累计积分。

2．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按最高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计分，不累计积分。

初级技工积 10分；中级技工积 20分；高级技工、专业技术资格

初级积 40分；技师、专业技术资格中级积 65分；高级技师、专业技

术资格高级积 90分。

（二）参保情况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参加中山市社会保险，每满半年积 7.5 分。可累计积

分，不满半年不计分。

（三）居住情况积分＝房产情况得分＋办理居住证（或暂住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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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年限得分＋住房公积金缴交情况得分。

1．房产情况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本人或配偶在中山市拥有合法房产（住宅）积 100 分，

产权人为多人的，按本人及配偶共有份额的比例进行积分，多套房产

（住宅）不可累积积分。

2．办理居住证年限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在中山市内办理居住证，每满半年积 5分，可累计积

分，不满半年不计分。

3．住房公积金缴交情况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

（1）按规定在本市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，积 6 分；

（2）在本市按月缴交住房公积金的，每缴交 3 个月积 1.2 分，

最高限 30分。

二、附加分

（一）人才岗位积分。

1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人员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在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的技术人员，每满 1 年积 5

分，最高限 30分。具体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制订。

2．总部企业技术人员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在我市总部企业就业的技术人员，每连续满 1 年积 5

分，最高限 30分。具体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制订。

工作企业同时为高新技术和总部企业的，不重复计分，按最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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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分值计分。

3．环卫工作人员得分。

得分标准：在中山市从事环卫工作满 3 年积 15 分，每增加 1 年

再积 5 分，最高限 30分。

（二）专利创新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近 5 年内在中山市获得国家授权并有效的发明专利在

递交申请时记载的发明人，每项积 15 分；发明人为多个的，按实际

发明人数进行平均计分。最高限 30分。

（三）表彰奖励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近 5年在中山市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表彰嘉奖或授予

荣誉称号的，积 100 分；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或部级行政部门表彰嘉

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，积 75分；获得中山市党委政府或厅局级行政

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，每次积 50 分；获得中山市镇区党

委（党工委）、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市级机关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，

每次积 25分；可累计积分，最高限 100 分。

（四）社会贡献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近 5 年内在中山市从事社会服务按以下标准计分。

1．参加志愿服务满 50 小时积 4 分，此后每满 10 小时积 1 分，

最高限 30分。

2．参加无偿献血每满 100 毫升积 1.5 分，机采血小板每 1U积 3

分，最高限 15分。成功实现骨髓捐献（造血干细胞），积 50分（此

项积分不受近 5 年限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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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服务，在中山市

两新组织党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取得相应积分的，每满 1000 积分积

0.5 分，最高限 30分。

（五）纳税情况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近 5 年内个人在中山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款每满

1000 元积 1 分，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累计缴纳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其他

税款每满 1万元积 1 分（个人缴纳的其他税款以经营实体中个人的出

资比例计算），最高限 300 分。

（六）社会教育积分。

得分标准：近 5 年内在中山市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教育培训，

提升自我素养，获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

妇联、市广播电视大学颁发认可的结业证书，每次积 3分；不同类别

的课程培训结业可累计积分，最高限 15分。


